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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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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目标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经济法概论是农村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本课程以简明的叙述，介绍经济法基本常识、市场主体、市场运行和宏观调控等方面法律的基本内容。既向考生传授了从事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必备的法律知识，又会对提高考生的法律意识产生积极作用。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考生应达到：

１、对经济法的概念、对象及作用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２、对市场主体、市场运行、宏观调控等方面法律的具体内容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３、对处理各种经济法律事务的程序比较熟悉.
三、与本专业其他相关课程的关系

经济法概论是在学习邓小平理论与法律基础等课程基础上，对经济领域的专门法律进行的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学习本门课程与本专业的其他专业课程，如：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会计、财务等课程有密切的联系。

第二部分　课程内容和考核目标

导论　经济法概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学习本章应了解经济法产生发展的过程，熟悉经济法的概念及调整对象，理解经济法的作用及其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经济法的概念（重点）

识记：经济法的概念

（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重点）

识记：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三）经济法的作用（重点）

理解：经济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立法（次重点）

理解：经济法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五）经济法的产生发展（一般）

理解：经济法产生发展的过程

第一章　公司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学习本章应着重了解公司的法律特征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特点，设立程序及组织机构。熟悉关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债券及利润分配的法律规定。理解公司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公司终止、清算的法律程序。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公司的概念与法律特征（重点）

识记：公司的定义与特征；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特征；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特征

（二）公司的类型（一般）

识记：公司的分类

（三）公司的设立与组织机构（重点）

识记：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机构

理解：公司各机构的职责；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区别

应用：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程序

（四）公司的资本、股份、债券（次重点）

识记：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股份的发行原则

应用：公司股份发行的程序；公司债券的发行

（五）公司的利润分配（一般）

应用：公司的利润分配；公司上市的条件与程序

（六）公司的变更、终止、清算（一般）

理解：公司变更、终止时对债权债务处理的法律程序

第二章　个人独资企业法与合伙企业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学习本章应了解和熟悉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设立条件和需履行的法律程序，理解合伙企业的损益分配及债务清偿的法律规定，掌握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日常事务的管理原则。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个人独资企业的概念与特征（次重点）

识记：个人独资企业的概念与特征

（二）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条件与设立程序（重点）

识记：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条件与程序

（三）个人独资企业的事务管理（重点）

应用：个人独资企业的事务管理；个人独资企业的解散与清算

（四）合伙企业的概念与特征（重点）

识记：合伙企业的概念与特征

（五）合伙企业的设立条件与设立程序（次重点）

识记：合伙企业的设立条件与设立程序

理解：入伙的程序与新入伙人的权利与责任；退伙的原因、程序与后果

应用：合伙财产与损益分配；合伙企业的债务清偿；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

第三章　外商投资企业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学习本章应了解外商投资企业的类型、组织机构及设立的程序，理解外商投资企业的特征，掌握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构成、经营管理的法律规定。

二、考核知识点

（一）外商投资企业的概念、法律特征与类型（次重点）

识记：外商投资企业的概念及类型

理解：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特征

（二）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基本原则（一般）

识记：《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基本原则

（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设立条件与程序（重点）

理解：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主要特点

应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设立条件与程序

（四）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组织机构与经营管理（重点）

识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资本

理解：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组织机构与经营管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期限、终止与清算

（五）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特点与设立程序（次重点）

识记：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设立程序

理解：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主要特点

（六）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组织机构与经营管理（次重点）

理解：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组织机构与经营管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收益分配与投资回收

（七）外商独资企业的主要特征、组织机构与经营管理（一般）

识记：外资企业的主要特征；外资企业的组织机构与经营管理

第四章　合同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学习本章应重点掌握合同的订立、主要内容；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理解合同法的原则，合同的变更、转让与终止；熟悉合同担保方式的类型、内容；深入理解违反合同的责任及合同纠纷解决的方式。

二、考核知识点

（一）合同的概念与特征（重点）

识记：合同的概念与特征

（二）合同的形式与内容（重点）

识记：合同的形式

理解：合同的主要内容

应用：应用《合同法》的规定订立合同

（三）合同订立的程序（重点）

识记：要约、承诺；有效合同、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和效力待定合同的特点

理解：有效要约的条件；要约的撤销和不得撤销；承诺的条件和承诺的生效；合同的成立和合同的生效；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的区别

（四）合同履行的原则和保全措施（次重点）

识记：合同的履行原则、合同履行的保全措施；保证及保证方式

理解：担保的作用；保证、定金、留置、抵押、质押的法律特征；保证人的资格

（五）合同的变更、转让与解除（次重点）

识记：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解除的条件

理解：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的条件和后果

（六）违约责任和合同纠纷解决（次重点）

识记：违约责任、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赔偿金和违约金；合同纠纷解决的方式

应用：损失赔偿额和违约金数额的确定；合同违约责任分析

第五章　反不正当竞争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学习本章应了解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种类和特征，理解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构成的要件，掌握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及追究的程序。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与构成要件（重点）

识记：我国法律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我国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

（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征（次重点）

理解：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征

应用：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确认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对象（一般）

理解：《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对象

（四）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一般）

应用：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追究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责任的程序

第六章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学习本章应了解消费者的基本权利，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义务，理解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责任及追究程序，熟悉产品质量责任的认定及追究程序.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消费者的基本权利（重点）

识记：消费者的概念；消费者享有的基本权利

（二）经营者的义务（次重点）

识记：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义务；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义务

（三）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责任（次重点）

理解：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责任

应用：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法律责任的追究

（四）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及追究（次重点）

理解：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及其追究；国家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

应用：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及其追究

第七章　工业产权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学习本章应了解专利权、商标权的主体和客体、授予专利权的条件和程序、商标注册的申请和审批，理解专利权、商标专用权保护的法律规定，熟悉专利权、商标权实施的法律规定。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工业产权（次重点）

识记：工业产权的概念；工业产权法的概念

理解：工业产权的特征

（二）专利、专利权（重点）

识记：专利的概念；专利法的概念；专利权的主体、客体、专利权人的权利和义务

理解：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三）专利权的申请与审批（一般）

理解；专利申请和审批程序

（四）商标、商标权（重点）

识记：商标的概念；商标法的概念

理解：商标注册的申请与审批程序；商标权人的权利和义务；商标的管理与保护

第八章　中国人民银行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学习本章应了解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组织机构和职责；了解货币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理解违反金融法的法律责任。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中国人民银行的组织机构和职责（一般）

识记：中国人民银行的组织机构

理解：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

（二）货币政策目标和货币政策工具（次重点）

识记：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政策工具

（三）金融监督的主要内容（一般）

理解：金融监督的主要内容

第九章　税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学习本章应了解我国的基本税种，理解税法的要素、税收的原则、税收征收管理的法律规定，熟悉我国税法的基本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税收的功能与税法的概念（一般）

识记：税收及税法的概念

理解：税收的功能；税法的原则

（二）我国主要的税收种类（重点）

识记：我国主要的税种及其概念

（三）税法的要素（次重点）

识记：税法的要素；纳税主体；征税客体；税目；税率；违章处理

（四）税收征收管理的基本内容（次重点）

识记：税收征收管理的基本含义；税收违法行为的表现

理解：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

第十章  价格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学习本章应了解我国主要的价格法律制度，理解价格管理、价格监督的意义，掌握企业的价格权利与义务。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价格法的概念与任务（一般）

识记：价格法的概念

理解：价格法的任务

（二）我国主要价格法的制度（次重点）

理解：制定价格的原则；国家对价格的宏观调控

（三）企业的价格权利与义务（重点）

识记：企业的价格权利；企业的价格义务

（四）价格管理与监督（一般）

识记：价格管理机构的职责；价格监督体制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考核目标的能力层次表述

本课程的考核目标共分为三个能力层次：识记、理解、应用，它们之间是递进等级的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基础上。其具体含义为：

识记：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是低层次的要求。

理解：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联系学过的多个知识点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最高层次的要求。

二、指定教材

《经济法概论》 邓运贵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三、自学方法指导
1、在开始阅读指定教材某一章之前，先翻阅大纲中有关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及对知识点的能力层次要求和考核目标，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心中有数，突出重点，有的放矢。

2、在了解考试大纲内容的基础上，根据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在阅读教材时，要逐段细读，逐句推敲，集中精力，吃透每一个知识点，对基本概念必须深刻理解，对基本理论必须彻底弄清，对基本方法必须牢固掌握，并融会贯通，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的内容体系。

3、在自学过程中，既要思考问题，也要做好阅读笔记，把教材重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等加以整理，这可从中加深对问题的认识、理解和记忆，以利于突出重点，并涵盖整个内容，可以不断提高自学能力。同时，在自学各章内容时，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记忆，切勿死记硬背；同时在对一些知识内容进行理解把握时，联系实际问题思考，从而达到深层次的认识水平。

4、为了提高自学效果，应结合自学内容，尽可能地多看一些例题和动手做一些练习，以便更好的理解、消化和巩固所学知识，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做练习之前，应认真阅读教材，按考核目标所要求的不同层次，掌握教材内容，在练习过程中对所学知识进行合理的回顾与发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题时应注意培养逻辑性，针对问题围绕相关知识点进行层次（步骤）分明的论述或推导，明确各层次（步骤）间的逻辑关系。

四、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目标总要求和各章掌握的知识点。
2、应熟知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能力层次，并深刻体会与理解各知识点的考核目标。
3、辅导时应注意指导考生加强本学科研究方法的训练，加强考生自学能力、观察和思维理解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及创新意识的培养。
4、辅导时应以考试大纲为准，指定教材为基础，避免随意超纲。
5、辅导时协助考生理解知识点的能力层次，不可将试题难易与能力层次直接挂钩。
6、辅导时应突出重点，对学生要启发引导，不可让学生死记硬背。
7、辅导时应要求学生刻苦学习，钻研教材，独立思考，勤于提问。
8、助学学时：本门课程６学分，建议助学学时不少于108学时，课时分配如下：。

	章 次
	课 程 内 容
	学 时

	导　论
	经济法概论
	6

	第一章
	公司法
	12

	第二章
	个人独资企业法与合伙企业法
	8

	第三章
	外商投资企业法
	10

	第四章
	合同法
	12

	第五章
	反不正当竞争法
	6

	第六章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
	6

	第七章
	工业产权法
	6

	第八章
	金融法
	10

	第九章
	税法
	8

	第十章
	价格法
	8

	
	总复习
	16

	
	合计
	108


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本大纲各章所提到的考核内容和考核目标都是考试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
2、试卷中不同能力层次的度量比例大致是：识记占30％、理解40％、应用30％。

3、试题难易程度应合理：易、较易、较难、难比例为2：3：3：2。

4、每份试卷中，各类考核点所占比例约为：重点占65%，次重点占25%，一般占10%。

5、试题类型一般分为：填空题、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改错、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等。

6、考试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时间150分钟，采用百分制评分，60分为及格。

六、题型示例

（一）填空题

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

（二）单项选择题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为：（　　）

Ａ、５－１０　Ｂ、２－５０　 Ｃ、３人以上　 Ｄ、５－２０

（三）多项选择题

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机构包括（　  　）

Ａ、股东代表大会　Ｂ、董事会　Ｃ、监视会　Ｄ、总经理　Ｅ、职工代表大会

（四）判断改错题：

商标均受商标法的保护。（　　　　）

（五）名词解释：

有限责任公司：经济法概论
（六）简答题：

公司董事会有哪些职权？

（七）论述题：

试述合同的有效条件。

（八）案例分析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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